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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报单位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
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依据

	文昌湖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
	对出版物经营的监督检查
	出版物发行单位
	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单位，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业务，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、假冒报纸、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；出版含有国家规定禁止内容的出版物；进口、印刷或者复制、发行禁止进口的出版物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	一般事项
	现场检查
	全年抽查不低于5%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

	文昌湖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
	对A级旅游景区的监督检查
	A级旅游景区
	设施和服务是否符合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》（GB/T1775-2003）；未取得质量等级的旅游企业是否使用相关质量等级的称谓和标识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管事项
	一般事项
	现场检查
	全年抽查不低于5%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1.《山东省旅游条例》第五十一条、第六十条
2.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》第五条

	文昌湖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
	对旅行社的监督检查
	旅行社
	经营场所、营业设施、注册资本等基础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；经营旅行社业务是否取得经营许可；分支机构的名称、标牌、经营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；是否依法经营，有无虚假宣传、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；是否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、提供与合同内容相符的旅游服务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管事项
	一般事项
	现场检查
	全年抽查不低于5%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1.《旅游法》第八十三条、第八十五条
2.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四条
3.《山东省旅游条例》第五十一条

	文昌湖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
	对文物拍卖、文物购销的监督检查
	文物拍卖企业、文物商店
	文物拍卖企业、文物商店是否依法依规经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设立；文物拍卖标的是否依法依规经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审核；是否违法从事文物拍卖或文物购销经营活动；拍卖文物、购销文物是否依法依规作出记录并备案等
	一般事项
	现场检查
资料审查
	全年抽查不低于5%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《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
	文昌湖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
	对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的监督检查
	文物保护工程
	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工作的开展情况；法律法规政策各种规定遵守情况；执行技术标准情况；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上岗情况；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要求及资质管理情况
	一般事项
	现场检查
书面检查
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检查
	全年抽查不低于5%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1.《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
2.《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文物保发〔2014〕13号）第五条、第六条




